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委員： 
 
 本幼兒學校為非牟利辦學團體，於 1996 年開始在香港海怡半島提供全日照

顧及教學工作。對行政長官以支援學前教育的發展及加強對家庭的支援為校本目

標，本會表達支持，惟對資源分配將影響幼兒之照顧及教學質素實感憂慮。在此

本學校的教職員有以下的意見： 
 
1. 一萬元的家長資助，乃建基於半日制學費計算。雙職家庭中父母同時需要長

時間工作，雖為社會提供了重要的勞動人力資源，卻因此導致教導年幼子女

的時間和能力相對減少，這些家庭實在需要全日制服務。本校促請政府為需

要入讀全日幼兒學校的家長提供額外資助，以減輕家長的財政負擔，作為回

應施政報告支援和強化家庭的具體措施。 

 

2. 環境是幼兒學習的第三位教師。是次資助幼兒教育方案中提出向業界提供一

筆過撥款柒仟萬元藉以提升幼稚園設備，改善幼兒的學習環境，議會對此措

施十分贊同。 

 

3. 上述款項乃按學校三至六歲收生人數發放，對學額較少之全日制幼兒學校將

會構成資源上的局限與營運上的困難；由於幼兒學校內不同年齡層之學童，

同屬一單位並同處一校舍，無論校內設施、教材圖書等設備，均共同享用，

故議會建議教統局在發放學校發展津貼的細則上，以每所幼兒學校的全體學

生人數作出彈性的調整與規劃，並設立上、下限的款額，以便學校在資源分

配上取得平衡。例如：政府既已訂定津貼金額的上限為十三萬五仟元，若以

每所幼兒學校的平均學額為一百名計算，希望亦能考慮以五十名兒童為下限

人數設定下限金額為五萬元，俾能更有效地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，讓幼兒在

優化的學習環境中探究知識，以達至提升幼兒教育素質的目標。 
 
 教育是長遠的投資，需要政府胸懷智慧和遠象，放眼未來。盼望特區政府這

次投放幼兒教育的資源只是一個起步，最終能以全面資助幼兒教育為矢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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